
目的
：规范平台企业向税务机关报送涉税信息，提升税收征管效率，保护纳税人权益，营造公平税收环境
，促进平台经济健康发展。
依据 ：以《税收征收管理法》《电子商务法》为基础，体现税收法定原则。

主体范围 ：
互联网平台企业
：包括电商平台经营者及其他提供网络交易服务的营利性组织（如外卖、出行、家政等平台）
。
从业人员
：通过平台以个人名义提供营利性服务的自然人（如网约车司机、外卖骑手、自由职业者等）
。

核心义务 ：平台企业需向税务机关报送平台内经营者及从业人员的 身份信息 和 收入信息 。

1. 初次报送（第三条） ：
平台企业需在 规定施行 30日内 或 开展业务 30日内
，向主管税务机关报送平台域名、业务类型、运营主体等基本信息。

2. 定期报送（第四条） ：
时间 ：每季度结束后次月内。
内容 ：平台内经营者及从业人员上季度的身份信息、收入信息（具体类别由税务部门规定）。
例外情况 ：

从事便民劳务（如配送、家政）且享受税收优惠或免税的从业人员， 无需报送收入信息
。
已通过扣缴申报、代办申报等方式填报的信息， 无需重复报送 。

3. 报送方式（第五条） ：
平台企业需按税务部门规定的数据标准，通过 网络等渠道 报送。
税务机关需提供便捷报送接口（如直连报送）并做好咨询服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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平台企业责任 ：需核验涉税信息的真实性、准确性、完整性。
责任豁免 ：若平台企业已尽核验义务，但因平台内经营者或从业人员过错导致信息错误，
不追究平台责任 。
税务机关职权 ：可对报送信息进行核查，加强事中事后监管。

1. 检查权（第七条） ：
税务机关在税务检查或发现风险时，可要求平台企业提供合同、交易明细、资金账户等详细信
息，平台需配合。

2. 信息共享（第八条） ：
税务部门需与工信、人社、市场监管等部门共享信息， 避免重复报送 ，减轻企业负担。

平台企业 ：需依法保存涉税信息。
税务机关 ：需建立安全管理制度，对获取的信息 依法保密 ，落实数据安全责任。

平台企业违规处罚 ：
未按期报送、瞒报谎报、拒绝提供信息等行为， 最高可处 50万元罚款并责令停业整顿 。

税务机关责任 ：工作人员违法需依法追责，体现权责对等原则。

溯及力 ：规定施行前的涉税信息 无需补报 。
境外平台 ：在境内提供营利性服务的，也需按税务部门规定报送信息。
实施细节 ：授权国务院税务主管部门（国家税务总局）制定具体实施办法。
施行时间 ：自 2025年 6月 20日公布之日起生效 。

1. 监管对象 ：覆盖所有互联网平台及平台内经营者、从业人员。
2. 信息报送 ：季度定期报送，强调数据真实性与平台核验责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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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 税收公平 ：通过信息透明化，防止税收漏洞，促进线上线下税收一致。
4. 技术导向 ：鼓励数字化报送，部门间数据共享，提升征管效率。
5. 权责清晰 ：明确平台、税务、其他部门的责任边界，兼顾监管与便利化。

对平台企业 ：需完善内部税务合规体系，加强信息管理能力。
对从业人员 ：收入透明化可能影响税收筹划，但合法经营者的权益将得到更好保护。
对税收环境 ：推动平台经济税收规范化，为数字经济长期健康发展奠定制度基础。

该规定标志着中国对平台经济税收监管进入 常态化、精细化阶段
，是完善现代税收制度、促进公平竞争的重要举措。平台企业应尽快调整合规流程，适应新的监管要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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